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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申报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法院涉工程造价类案件审理质效，有效发挥工程造价专业人员的技术优势，经研究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市中院）与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市住建局）从全市工程造价行业中选聘专家，组建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专业分组
根据工作需要，设立建筑、装饰、安装、市政、仿古建筑、园林与绿化六个专业组，原则上每个专业组不超过20人。
二、申报条件
编入专家库的专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思想品格，工作责任心强；
（二）理论水平高，专业知识扎实，实践经验丰富，在本专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；
（三）热心人民法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；
（四）具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，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，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经验五年以上；
（五）近三年独立承担或主持过5项以上较大规模工程造价的编制或审核；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专家库工作。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，近15年一直从事工程造价相关工作且目前在岗。
三、申报程序
1.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在全市范围内选聘，由市工程造价管理处推荐，并征得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同意。
2.申报材料由本人填写，所在单位盖章后于2023年6月30日前汇总至造价处（联系人：李冲  联系方式：65185032   地址：苏州市十全街933号202室）。
3.市中院根据推荐情况，对拟入库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查通过后编入专家库。
四、申报材料
1.《苏州市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申报表》一份；
2.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；
3.申报人员的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、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（加盖执业印章）复印件各一份。
五、日常管理
专家库成员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专家履职情况和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、增补。专家库成员在聘任期内本人书面要求辞去专家库工作的，由市中院、市住建局予以解聘。
编入专家库后，专家应当遵守回避、保密等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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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：
苏州市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申报表              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技术职称
	
	造价师专业
	
	专业工作年限
	

	所在单位
	
	联系方式
	

	申报专业类别
	
	
	

	主要工作简历与所获荣誉：
（简历在500字以内，荣誉请列明）








	近三年独立承担或主持过的较大规模工程的造价编、审项目（填报不少于五项）：







本人签字：

	所在单位意见：

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

	造价管理部门意见：



年  月  日         

	审核单位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年  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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